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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因應 

發生 COVID-19(武漢肺炎)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 

2020/03/05 

鑒於國內已出現 COVID-19(武漢肺炎)第 3波感染病例，衛生福利機構

及相關服務單位可能發生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 /嬰幼兒被通報確診為

COVID-19(武漢肺炎)個案。為降低病毒在機構內傳播的風險，爰訂定本應

變處置建議，提供機構據以參考訂定機構內應變計畫，並進行相關演練，以

確保於狀況發生時能及時因應，保障服務對象/嬰幼兒及工作人員的健康。 

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因應發生 COVID-19(武漢肺炎)確定病例

之建議事項如下： 

一、 應參考疾病管制署公布之因應 COVID-19(武漢肺炎)感染管制措施指引、

服務對象具 COVID-19(武漢肺炎)感染風險之服務提供與個人防護裝備

建議等，落實執行。若機構發生確定病例，則請參考下表，依發生之病

例人數及機構屬性，採取相關應變處置措施。 

*相關感染管制措施指引、服務提供與個人防務裝備建議等，請參考【疾

病管制署首頁(https://www.cdc.gov.tw)>傳染病與防疫專題>傳染病介

紹>第五類法定傳染病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>重要指引及教材】 

二、 考量機構若發生確定病例時，可能會有多樣性的情境，故除依據本應變

處置建議外，得視疫調結果，依機構轄屬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

衛生主管機關裁示處理。 

三、 各項服務如有暫停服務之情形，應立即通報轄屬社(衛)政主管機關。 

四、 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應立即規劃應變準備方案：  

1. 將服務範圍進行分區規劃，避免工作人員跨區服務，並儘量將休息空

間亦依據業務分區進行區隔，以防範機構內發生確定病例時，所有工

作人員同時被列為接觸者被隔離。 

2. 應完成機構發生確定病例時之人力調度計畫、暫停服務時之服務對

象轉介、或提供住宿服務機構之服務對象安置規劃與分級分區隔離

照護等方案，以確保能及時因應突發狀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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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發生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 

服務類型 應變處置建議 

評估類服務 

*長照照管人員、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
員、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人員到宅訪
視進行失能評估或相關服務評估。 

*長照個管人員依長照照管人員評估結果，
提供個案管理服務，包含到宅訪視、製作服
務計畫等。 

*輔具評估人員到宅訪視進行輔具服務評
估或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。 

1. 工作人員若為 COVID-19(武漢肺炎)確定

病例或接觸者，應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採

取隔離措施，於隔離期間不可上班。 

2. 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

機關指示，針對確定病例活動範圍，進行機

構環境清消。 

3. 針對服務對象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，

非急迫性的服務暫勿辦理；如果絕對需要，

依防護裝備建議穿戴。 

4. 各地方政府應主動調度轄內其他相關工作

人員(含業務單位人員)共同提供緊急必要

之服務。 

居家式服務 

*照顧服務員/臨短托服務員/個人助理到宅
提供身體照顧、生活照顧、家務協助、陪
同/陪伴服務、喘息服務等。 

*醫療專業人員到宅提供居家護理、復能照
護、營養照護、吞嚥照護等。 

社區

式服

務 

日間照顧 

*服務個案前往日照中心（類似托兒
所）接受生活照顧、健康促進、文
康休閒活動、餐食服務、沐浴服務
等。 

*包含社區式長照機構-日間照顧、
一般護理之家-日間照護、身心障
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、社區式日間
照顧、精神復健機構-日間型機構
等。 

1. 任 1 位工作人員或非屬居家服務的服務對

象為確定病例，機構暫停服務，前開人員並

應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採取隔離措施。 

2. 暫停服務期間為該中心最後 1 例確定病例

停止到中心次日起 14 天。 

3. 出現確診病例後，應進行單位環境清消。 

4. 暫停服務時，應立即通報地方社(衛)政主管

機關。 

5. 服務對象於暫停服務期間之照顧需求，由

地方社(衛)政主管機關視其需求轉介居家

式服務機構或營養餐飲服務單位等方式提

供支援。 

6. 身心障礙社區日間服務暫停服務期間，經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服務單位評估無力

照顧身心障礙服務對象之家庭，各直轄市、

縣(市)社政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

源提供緊急支援措施(如緊急安置、或轉介

居家長照服務、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等)。 

社區式長照機構-小規模多機能 

*提供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及臨時夜
間住宿服務。 

社區據點型服務、長青學苑 

*社區據點型服務包含巷弄長照站、

文化健康站、伯公照護站、社區照

顧關懷據點、失智社區服務據點

等。 

1.任 1 位工作人員或參與據點活動（含共餐）

之老人為確定病例，據點暫停服務，前開人

員並應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採取隔離措

施。 

2.1 鄉鎮市區有 2 名感染源不明的確定病例，

該鄉鎮市區內之據點暫停服務。 

3.暫停服務期間至少 14 天，且該鄉鎮市區無

新增病例，始得重啟服務。 

4.暫停服務期間，應進行單位環境清消。 

5.暫停服務時，應立即通報地方社(衛)政主管

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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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類型 應變處置建議 

6.如經評估符合長照服務資格者，其暫停服

務後之餐食需求，地方長照主管機關應視

其需要，協助轉介居家長照服務提供代購

餐食或營養餐飲服務單位提供送餐服務。 

家庭托顧、居家托育(保母) 

*服務個案前往托顧家庭（類似保
母）接受身體照顧、日常生活照顧、
備餐服務、沐浴服務等。 

*包含社區式長照機構-家庭托顧、
身心障礙家庭托顧、居家式托育服
務(保母)等。 

1. 任 1 位(含)以上家庭托顧服務人員或服務

對象為確定病例即暫停服務，前開人員應

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採取隔離措施。 

2. 暫停服務期間為該托顧家庭最後 1 例確定

病例停止到或離開該托顧家庭次日起 14

天。 

3. 暫停服務期間，應進行環境清消。 

4. 暫停服務時，應立即通報地方社(衛)政主管

機關。 

5. 社區式長照機構-家庭托顧服務對象於暫

停服務期間之照顧需求，由地方長照主管

機關視其需求轉介居家式服務機構或營養

餐飲服務單位等方式提供支援。 

6. 身心障礙家庭托顧暫停服務期間，經各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服務單位評估無力照顧

身心障礙服務對象之家庭，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社政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

提供緊急支援措施(如緊急安置、或轉介居

家長照服務、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等)。 

7. 居家托育(保母)停托期間，家長得依照政府

相關法令規定請假自行照顧。 

社區式長照機構-團體家屋 

*失智個案居住於服務機構內接受
24小時全時照顧。 

1. 任 1 位(含)以上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為確

定病例，暫停團體活動及收住新的服務對

象，前開人員應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採取

隔離措施。 

2. 暫停團體活動及收住新服務對象期間為該

機構最後 1 例確定病例停止到或離開該機

構次日起 14 天。 

3. 出現確診病例後，應進行機構環境清消。 

4. 原工作人員隔離期間，機構於人力調度不

及時，主管機關應協助調派外部人力，依防

護裝備建議穿戴合適裝備進入提供服務。 

5. 採取住民分流，工作人員依分區照顧原則

進行分流、動線管制，避免人員跨區服務。 

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 

*於服務設施內提供身障者居住服

務，如日常活動支持、健康管理、

休閒活動、社區參與等。 

住宿式服務 

*個案居住在服務機構內，並接受 24 小時
全時照顧。 

*包含一般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、產後
護理之家、榮譽國民之家、住宿式身心障
礙福利機構、老人福利機構、住宿式長照
機構、精神復健機構-住宿型機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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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類型 應變處置建議 

交通接送服務提供單位 

*接送服務個案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就醫
（含復健）。 

*接送服務個案往返住家至日照中心、小規
模多機能、家庭托顧、巷弄長照站、失智
據點、輔具中心等服務場所。 

*復康巴士服務接送服務個案往返住家至
學校、工作場所或其他地點。 

1. 工作人員若為 COVID-19(武漢肺炎)確定

病例或接觸者，應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採

取隔離措施，於隔離期間不可上班。 

2. 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

機關指示，針對確定病例活動範圍，進行環

境清消。 

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 

*送餐志工將餐食置於個案家門口，不進入

屋宅內。 

輔具中心與輔具服務單位 

托嬰中心(含社區公共托育家園) 

1. 1 班有 1 位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

例，該班暫停服務。如無分班或分班服務模

式不清楚，視為同一班。 

2. 1 家中心有分班者在 14 天內有 2 位(含)以

上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例，得視

疫調結果，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

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，暫停該中心服務。 

3. 任 1 位(含)以上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為確

定病例，暫停親職活動，並暫停合併班級活

動。 

4. 設置於學校，該校全校停課，配合暫停服

務。 

5. 1 鄉鎮市區有 3 分之 1 學校全校停課，該

鄉鎮市區停課，暫停服務。 

6. 暫停親職活動等或暫停服務期間為該中心

最後 1 例確定病例停止到或離開中心次日

起 14 天。 

7. 出現確診病例後及暫停服務期間應進行中

心環境清消。 

8. 收托兒童停托期間，家長得依照政府相關

法令規定請假自行照顧。 

托育資源中心 

1. 任 1 位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為確定病例，

暫停服務。 

2. 設置於學校，該校全校停課，配合暫停服

務。 

3. 1 鄉鎮市區有 2 名感染源不明的確定病例，

該鄉鎮市區中心暫停服務。 

4. 暫停服務期間為該中心最後 1 例確定病例

停止到或離開中心次日起 14 天。 

5. 出現確診病例後應進行中心環境清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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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類型 應變處置建議 

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 

1. 任 1 位(含)以上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為確

定病例，暫停團體活動及收住新的服務對

象。 

2. 如機構在 14 天內有 2 位(含)以上服務對象

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例，需視疫調結果，依

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

關指示，進行分區清空等應變處置。 

3. 暫停團體活動或收住新服務對象期間為該

機構最後 1 例確定病例離開或停止到機構

次日起 14 天。 

4. 出現確診病例後應進行機構環境清消。 

5. 採取住民分流，工作人員並依分區照顧原

則進行分流、動線管制，避免人員跨區服

務。 

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機構(含兼辦早期療

育服務)、早期療育機構 

1. 1 班有 1 位服務對象或教保員為確定病例，

該班暫停服務。如無分班，視為同一班。 

2. 1 家機構有分班者在 14 天內有 2 位(含)以

上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例，該機

構暫停服務。 

3. 任 1 位(含)以上工作人員或服務對象為確

定病例，暫停團體活動、班際活動、社團活

動等，並暫停合併班級活動。 

4. 暫停團體活動等或暫停服務期間為該中心

/機構最後 1 例確定病例停止到或離開中心

/機構次日起 14 天。 

5. 暫停服務期間，經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

服務單位評估無力照顧服務對象之家庭，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社政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

合民間資源提供緊急支援措施(如緊急安

置、或轉介居家長照服務、臨時及短期照顧

服務等)。 

 


